鉴定方案
1、 案由及委托事项
在(2021)京0108民初50452号佳龙天成（北京）有限公司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地支行物权纠纷一案中，贵院委托我单位对：
1.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信息中路M18号1层101号、1层102号房屋自2016年2月2日起至实际鉴定之日止（现场勘验之日）的租金标准（以年为单位进行评估）进行鉴定；
2.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信息中路M18号2层201号、2层202号房屋自2016年2月2日起至2021年11月7日期间的租金标准（以年为单位进行评估）进行鉴定。
2、 明确评估范围
1.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信息中路M18号1层101号、1层102号房屋；
2.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信息中路M18号2层201号、2层202号房屋。
3、 明确价值定义
估价对象宗地在估价期日（设定），宗地实际开发程度按现场勘查情况确认，评估设定用途为办公，评估设定土地使用年限为按资料确认下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
4、 收集所需材料
根据评估财产范围确定现场查勘，核查登载内容与现场情况一致性。目前评估资料尚未提供，无房屋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信息。如无特殊情况，我司将确认将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信息中路M18号1层101号、1层102号房屋；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信息中路M18号2层201号、2层202号房屋委托鉴定事项纳入本次鉴定范围。
5、 选择评估方法
[bookmark: _GoBack]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收益法、市场比较法或成本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
6、 内业工作并确定估价结果
7、 向法院提交报告成果并将相关文件进行归档。
